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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关于进一步规范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6年6月10日，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以及中国中

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中化”）出具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承诺函内容

“鉴于：

1、2020年12月23日，为解决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化国际”）与同属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化集团”）控制的鲁西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鲁西集团”）、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化能

源”）存在的同业竞争，中化集团做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其中承诺：对于目前中化国际与鲁西集团及中化能源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情况，

中化集团将自本承诺做出之日起5年内，并力争用更短的时间，按照相关监管部

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

中化国际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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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方式，稳妥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

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2、2021年9月3日，为解决因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中

化”）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中国化工集团”）100%股权新产生的中国中化下属企业与中化国际的同业

竞争，中国中化做出《关于避免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其中承诺：对于因本次划转新产生的中国中化下属企业与中化国际

的同业竞争，中国中化将按照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

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于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五年内，本着有利于中化

国际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委托管理、资

产重组、股权置换/转让、业务合并/调整或其他合法方式，稳妥推进符合注入

中化国际条件的相关资产或业务整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3、自做出上述承诺以来，中国中化和中化集团一直致力于履行上述承诺。

为此，中国中化和中化集团陆续推动了同业竞争事项所涉相关主体中化国际、

鲁西集团、中化能源及其他相关主体间的业务划分、委托管理、合资销售等，

逐步梳理并明确了相关主体间相同或相近产品的发展方向。

基于中国中化下属材料科学业务所属上市公司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

目标，同时也为了促进上市公司发展、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并谋求上市公司

公众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兼顾同业竞争事项所涉多家上市公司较为复杂的各

项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的前提下，中国中化和中化集团正在积极与相关方沟通研

讨、分析论证，寻求其他更为彻底和长期的同业竞争解决方案，并计划在条件

成熟后推进实施。因此，基于对当前实际情况的审慎分析，中化集团和中国中

化在以上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如下：

1、中化集团承诺：中化集团将自本承诺做出之日起5年内，按照相关监管

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本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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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化国际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资产重

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等多种方式，稳妥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决中化国

际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2、中国中化承诺：中国中化将自本承诺做出之日起5年内，按照相关证券

监管部门的要求，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本着有利

于中化国际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委托管

理、资产重组、股权置换/转让、业务合并/调整或其他合法方式，稳妥推进符

合注入中化国际条件的相关资产或业务整合，以解决中化国际与中国化工集团

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3、中国中化、中化集团承诺：将继续从主营业务、经营模式、销售区域

等方面进行严格划分以确保中国中化下属子公司与中化国际之间不存在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业务，本承诺在中国中化、中化集团间接控制中化国际

期间内持续有效。

4、本承诺函所载内容自中化国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立即自动生效。

特此承诺。”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出具承诺函，有利于解决

相关同业竞争问题、加强业务协同，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三、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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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1 日


